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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企业债券发行

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国资委4月制定的《中央企业债券

发行管理暂行办法》指出，中央企业应

当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有关

债券发行的风险防范和控制制度。本

企业发行债券或为其他企业发行债券

提供担保，应当符合国资委有关风险

控制的相关规定。国有独资企业的债

券发行方案由总经理办公会议审议，

并形成书面意见；公司制企业的债券

发行方案由董事会负责制订。中央企

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和国有独资公司

发行债券，由国资委依照法定程序做

出决定。中央企业中的国有控股或参

股公司的发行债券，由其股东会（股

东大会）做出决议；公司在召开股东会

（股东大会）前，应当按照《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将债券发行方

案及相关材料报送包括国资委在内的

全体股东，国资委出具意见后，由其股

东代表在股东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表

决权，并及时将审议情况报告国资委。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公布

中国证监会4月18日公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配套信

息披露准则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办

法》要求，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就重大资

产重组作出的决议中，除包括重组方

式，交易的标的、对方、定价等事项，

还应包括相关资产自定价基准日至交

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相关资产办理

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两事

项。《办法》还引进了独立财务顾问制

度，要求财务顾问对实施重大资产重

组的上市公司履行不少于一个会计年

度的持续督导职责。独立财务顾问应

当结合上市公司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

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

之日起15日内，向派出机构报告交易资

产的交付或者过户、交易各方当事人承

诺的履行、盈利预测的实现、各项业务

的发展现状和公司治理等情况。此外，

针对现阶段并购重组往往伴生内幕交

易和操纵市场行为的情况，新规章进

一步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规制力

度，对相关各方在重组事项筹划、决策

过程中的信息公平披露、信息保密、信

息澄清、信息记录保存和申请停牌等

方面作了详细规定，进一步细化了责

任主体范围。

我国核电业统一实行

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4月3日下

发的《 关于核电行业税收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明确了鼓励核电发展的税

收政策。《通知》规定：核力发电企业

生产销售电力产品，自核电机组正式

商业投产次月起15个年度内，统一实

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返还比例分

三个阶段逐级递减。具体返还比例为：

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5个年度内，返

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75% ；自正式

商业投产次月起的第6～10个年度内，

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70%；自正

式商业投产次月起的第1 1～15个年度

内，返还比例为已入库税款的55% ；

自正式商业投产次月起满 15个年度以

后，不再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

同时，核力发电企业取得的增值税退

税款，专项用于还本付息，不征收企业

所得税。

银行间债券市场

企业中期票据业务推出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4月16

日发布信息称，已接受包括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份公司、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化集团

公司、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发

行中期票据的注册，注册额度共1 190

亿元，首期计划发行392亿元。银行间

债券市场中期票据业务，是我国继短

期融资券之后推出的又一项直接债务

融资工具。它标志着中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中期票据业务的正式开启，结束了

企业中期直接债务融资工具长期缺失

的局面，对企业融资以及中国金融市

场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税务总局明确

房地产企业所得税预缴政策

国家税务总局4月下发《关于房地

产开发企业所得税预缴问题的通知》

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按当年实际利润

据实分季（或月）预缴企业所得税的，

对开发、建造的住宅、商业用房以及其

他建筑物、附着物、配套设施等开发产

品，在未完工前采取预售方式销售取得

的预售收入，按照规定的预计利润率分

季（或月）计算出预计利润额，计入利润

总额预缴，开发产品完工、结算计税成

本后按照实际利润再行调整。非经济适

用房开发项目的预计利润率分别不得低

于20%（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

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城区和郊区）、15%

（地级市、地区、盟、州城区及郊区）、

10%（其他地区）。经济适用房开发项

目的预计利润率不得低于3%。《通知》

还对房地产开发企业如何申报预缴所

得税做出明确规定。上述规定自2008

年1月1日起执行。对已按原预计利润率

办理完毕2008年一季度预缴的外商投

资房地产开发企业，从二季度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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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企业骗税

可被停退半年至三年

国家税务总局4月下发《 关于停

止为骗取出口退税企业办理出口退税

有关问题的通知》 规定，骗取国家出

口退税款不满5万元的，税务机关可

以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半年以上一

年以下；骗取税款5万元以上不满50

万元的，可以停止一年以上一年半以

下；对于骗取退税款50万元以上不满

250万元，或因骗取出口退税行为受

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国家出口

退税款数额在30万元以上不满 1 50万

元的，停止一年半以上两年以下；而

骗取250万元以上，或因骗取出口退

税行为受过行政处罚、两年内又骗取

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在 1 50万元以上

的，停止为其办理出口退税两年以上

三年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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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2亿元

今 年 一季 度全 国 税 收 收 入 达

1 5 1 02亿元，同比增长33.8% ，增

收3 8 1 8亿元。一季度我国税收收

入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各月份、各

级次收入均增长较快；二是各税种收

入全面增长，地方税收入增长突出；

三是海关代征进口税收、证券交易印

花税和车辆购置税增势良好；四是

东、中、西部税收协调增长；五是出

口退税较快增长。

56.23%

截 至 4 月 1 6日 ， 沪 深 两 市 共

有 1 0 83 家公司公布了200 7年年

报。根据w in d 提供的数据 ，上述

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率为84.94% ，

比2006年的86.02% 和2005年的

86.98% 分别下降 1 .08和2.04个百

分点。其中，609家公司资产负债

率比200 6年下降，占统计总数的

56.23%。从资产负债率的分布情况

来看，剔除ST公司和金融类公司后，

2007年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大多集

中在30%～70% 之间，占全部进入统

计样本公司总数的76% ，显示上市公

司整体资产负债率较为合理。

41.57万亿元

中 国 人 民 银行的 数 据 显示 ，

2008年3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

存款余额为4 1.57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5% ，增幅比上年末高1.28个百分

点，比上月末高0.13个百分点。一季

度人民币各项存款增加26 353亿元，

同比多增7 606亿元。3月末外汇各

项存款余额 1 553亿美元，同比下降

5.78% ，一季度外汇各项存款下降55

亿美元，同比多降89亿美元。

5 703.8亿美元

据海关统计，今年 1 季度我国进

出口总值5 703.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

（下同）增长24.6% ，其中出口3 059

亿美元 ，增长2 1 .4% ；进口2 644.8

亿美元 ，增长28.6%。累计贸易顺

差4 1 4.2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下降

10.6% ，净减少50.2亿美元。3月份当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 045.2亿美元，增

长27.8%。其中，出口1 089.6亿美元，

增长30.6 %；进口955，6亿美元，增长

24.6%，当月贸易顺差134亿美元。

16.4%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一季度

我国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

幅回落。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 6.4% （3月份增长

1 7.8%） ，比上年同期回落1 .9个百

分点。工业产销衔接状况良好。一季

度，工业产品销售率为97.7% ，比上

年同期提高0.5个百分点。

5.8%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

调查系统日前发布的2008年调查报

告显示 ，截至2007年，上市公司中

有58.3%的经营者未在本企业持有股

份，仅有5.8%的经营者持股比重达

到51 %～99%。从所有被调查的企业

（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来

看，已有73%的企业经营者在本企业

持有股份，其中26.3%的企业经营者

持股比重达到51%～99%。不同规模

和经济类型的企业经营者的持股情况

差异明显。从规模上看，大型企业

中仍有58.3%的企业经营者未在本企

业持有股份 ， 中型企业的未持股的

比例为27.2% ，小型企业的未持股比

例仅为 1 7.2%。另外，国有企业仍有

85.4%的企业经营者未在本企业持有

股份，而民营企业的这一指标仅为

7.3%。调查还显示，2007年国内企

业盈利的比重达到70.8%。同时，在

2007年有92.2%的企业为 “正常运

作” 或 “超负荷生产” ，仅有7.8%的

企业 “停产” 或 “半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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